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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申请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事项问询函的复函 

 

大信备字[2020]第 17-0000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贵部《关于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事项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业已收悉，经逐

项落实，现回复如下： 

一、公告称截至目前，深圳金桔莱、秋林（深圳）珠宝和秋林彩宝等三家全

资子公司合计亏欠上市公司约 16 亿元，秋林集团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债权人身份向

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进行其破产清算。请公司进一步核实：   

（2）结合上述债权的具体情况说明公司目前享有的债权是否符合《企业破产

法》中规定的申请及受理要求，公司是否就该事项咨询律师等中介机构的专业意

见。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上述债权发生时未签订协议，已检查资金划转时银行流水，与

上述债权金额一致。  

二、公告披露了深圳金桔莱等三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并称相关数据已经审

计。请公司补充披露：  

（2）结合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说明公告中披露的三家子公司财务状况数据

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因公司三家子公司已停止经营，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

无法判断公告中披露的三家子公司财务状况数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三、公告称，公司对于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三家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有利

于改善其经营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从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整体良性发

展。请公司补充披露： 

（2）三家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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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体现和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三家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三家子公司将不纳入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公司对相关股权及债权的会计处理以最后破产清算程序后的结果为准。 

四、公告称，公司连续两年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上述三家

子公司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上述三家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对后续审计意见的具体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上述三家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三家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2018年及 2019年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中涉及三家子公司的事项将

随之消除，但后续的审计意见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后续的审计意见以审计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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